
 1 

外国语学院 2021 年硕士生招生复试及录取细则 

我院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的原则，按照《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办法》组织复试及录取工作，并

结合学院具体情况，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范祥涛 

成员：姜礼福、徐以中、张立新、窦硕华 

秘书：张怡然 

二、学院招生工作监督小组 

组长：左彤云 

成员：梁薇、李林泷、盛嘉贤 

三、各专业复试分数线及招生指标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 

政治

理论 

外国

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招生指

标（统

考）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426 47 47 141  1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377 53 53 80 80 12 

5020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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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试形式、内容和要求 

（1）复试形式 

采取线下现场复试方式。 

（2）复试内容 

复试由专业课笔试和综合面试两部分组成，复试总成绩为 300 分。 

专业课笔试：笔试科目为我校《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

复试科目，笔试时间为 2 小时，满分为 100 分，笔试时间、地点由学校安排（艺

术创作等特殊专业按学院要求参加复试）。 

综合面试满分为 200 分，对每位考生的考核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 

（3）复试基本流程及要求 

①学科组成立面试小组并进行编号，每个面试小组设组长 1 人、组员不少于

4 人（共不少于 5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不少于 3 人，至少 1 人具备良好的英语

听力及口语测试能力，负责考生英语水平的测试，面试小组成员分组在面试现场

确定，成员名单对外严格保密。 

②各面试小组要统一成绩评定标准，每个面试小组成员按标准对每位考生进

行独立打分，不得相互讨论，并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面试评分表》。 

③考生面试成绩的计算：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其余成员打分

的平均分为考生面试成绩。各组考生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面试成绩表》由所有面试小组成员签名确认。 

④所有考生面试结束后，面试小组向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面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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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面试考生现场确定自己所在的面试小组及面试顺序。 

（b）面试考生在候考区等待，将手机关闭、上交。 

（c）面试考生在导引员的引领下，到指定小组面试。 

（d）考生面试结束后直接离开复试现场。 

参加面试时，考生可提供反映能力与水平的获奖证书、各类证明等相关材料。 

⑦各学院对考生面试进行全程录像录音。 

关于成人教育应届本科生和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

生，初试成绩达到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复试时由学院安排以笔试形式加试二门所

报考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具体笔试形式由学院确定，加试科目不合格，不得录

取。 

五、调剂复试方案 

1、我院接收调剂的学科专业及招生指标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 

政治 

理论 
外语 

业务 

课一 

业务 

课二 

招生 

指标 

学习

方式 

055101 
（非全日制）英语笔

译（专业学位） 
371 53 53 80 80 18 

非全日

制 

2、接收调剂申请条件 

（1）相近学科的合格生源可申请调剂复试。 

（2）所有考生须在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报名。

系统开放时间另行公布。 

3、调剂复试办法 

①调剂报名结束后，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学院具体接收调剂要求确

定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名单，报研招办审核后，公布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名单。 

②调剂复试考生的复试方式：复试细则见第四条。  

六、复试资格审查 

复试前学院必须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复试。审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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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规定为准。 

（1）统考生需审核：①准考证；②学历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应届本科毕业

生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入学时补验）；③在校历年学习成绩单原件（须加盖教

务或人事部门公章）。 

（2）单独考试考生需审核：除（1）中材料外，还须满足本科毕业四年及以

上（即 2017 年 9 月前大学本科毕业）。 

（3）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需审核：除（1）中材料外，还须提交入伍批

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学籍学历异常考生须按教育部要求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与复印件，未在规定时间提交的视为资格

审查不合格。 

一志愿考生资格审查采取考生在线提交资料的方式，调剂考生资格审查采取

邮件提交的方式，邮箱为：zyrsisu@163.com，学院安排专人进行审核的方式，

学院资格审查形成书面记录并留存，研究生院将对资格审查结果进行检查。如考

生提供虚假材料，任何时候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4）复试考生交纳 80 元/人的复试费。 

七、录取 

1.第一志愿考生录取 

1.复试成绩按百分制折算，达到或超过 60 分方可录取。 

2.总成绩=初试成绩（百分化）×50%+复试成绩（百分化）×50%，总成绩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 

3.按各招生专业的录取指标，根据考生的总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考生总

成绩相同时，按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 

2.调剂考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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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试总成绩按百分制折算，达到或超过 60 分方可录取。 

（2）调剂复试考生按照初试成绩（百分化后）和复试总成绩（百分化后）

各占 50%的比例给出总成绩，根据考生的总成绩由高到低顺序择优录取。 

所有被我校确定为拟录取的调剂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

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完成确认录取流程。 

3．导师确定 

每个拟录取考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学院在考生入学前确定并统一上报录取考

生导师。 

八、复试阶段各环节安排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类  型 

3 月 23 日 学院公布复试细则及名单 学院官方网站 

一志愿考生 


